
新三板投教 ︳【微讲堂】——改革专刊第六期：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介绍一 

 

【编者按】大家好！“全国股转公司微讲堂改革专刊”系列课

程上线啦！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正在进行时，我们将用声音

讲述与解读新三板改革知识、规则内容，用语言传递与分享

市场点滴，在轻松、便利的氛围中希望您能随时随地，听您

想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股转公司微讲堂栏

目，本期我们将为您介绍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的制度规则体系和需要满足的条件，快来和我们一起了解一

下吧！ 

首先，我们简要介绍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制

度规则体系。 

按照“行政规章作原则性规定，自律规则进行具体规定”

的思路形成了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业务规则体

系，具体安排是这样的： 

一是证监会修订了《公众公司办法》，制定《公开发行说

明书准则》《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准则》。《公众公司办法》就公

开发行进行专章规定，重在增加发行条件、审议程序、保荐

承销的原则性规定；两件配套《准则》分别就公开发行说明

书和公开发行申请文件的内容与格式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是全国股转公司修订了《分层管理办法》，明确发行人



进入精选层的财务、市值、股权分散度等方面的条件。 

三是《股票公开发行并挂牌规则》，对《公众公司办法》

中关于公开发行股票要求与《分层管理办法》关于进入精选

层要求的衔接性规定。其针对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

就发行主体、发行条件、审议程序、申报受理、发行审查、

发行承销、进入精选层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

以及各方责任作出了系统性规定。 

四是全国股转公司制定保荐承销的专门业务规则。《公

众公司办法》、《股票公开发行并挂牌规则》已就保荐承销进

行了原则性规定。与之相配套，全国股转公司制定了《保荐

业务细则》、《发行承销管理细则》、与中国结算联合发布了

《发行承销实施细则》，分别明确保荐职责、保荐业务规程和

法律责任，以及发行承销过程中的询价、申购、配售以及结

算登记等事项的具体要求。 

五是全国股转公司制定公开发行审查以及挂牌委员会

相关规则。《审查细则》明确了审查内容与审查方式、申请与

受理、职能部门审查、挂牌委审议、中止审查，以及终止审

查的具体内容。《挂牌委员会细则》明确了挂牌委员会组成、

职责与权力、审议会工作程序以及委员选聘的相关要求。 

六是全国股转公司制定两件业务办理指南和一件审查

问答。两件指南分别明确申报审查阶段以及发行承销阶段的

具体业务办理流程；审查问答明确重要问题的审查口径，便

利市场操作。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发行人申请股票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需要满足的条件。 

一是发行主体方面，要求发行人应当为在全国股转系统

连续挂牌满 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需要强调的是，规则要求

发行人在新三板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并非在创新层连续挂

牌满 12个月，也即计算是否满 12个月时，可以合并计算基

础层和创新层的累计挂牌时间。 

二是发行及入层条件方面，发行人应符合《公众公司办

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要求，还应当符合《分层管

理办法》规定的进入精选层的相关要求，且不存在相关负面

清单情形，具体安排如下： 

股票公开发行条件方面：第一，公司治理条件，要求发

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第二，财务条件，要

求发行人具备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第三，财务合

规性，要求发行人最近 3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第四，

合规经营条件，要求最近 3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等刑事犯罪，不存在

欺诈发行、重大信披违法或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违法

行为，前述主体最近 12个月内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精选层预计市值与财务条件方面：共设定四套标准，发

行人公司符合其一即可：标准一着重遴选已有稳定高效盈利

模式的盈利型公司，该标准侧重财务指标，市值起辅助作用，

设定为“市值不低于 2亿元，最近 2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不低于 8%，或者最近 1



年净利润不低于 2500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标准二侧重关注盈利模式清晰，业务快速发展，已初

步具有盈利能力的成长型公司，设定为“市值不低于 4亿元，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 1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 30%，最近一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正”。标准三主要针对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且研发成果已

初步实现业务收入的研发型企业，设定为“市值不低于 8亿

元，最近 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亿元，最近 2年研发投入合

计占最近 2年营业收入合计比例不低于 8%”。标准四主要面

向市场高度认可、研发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不对企业

收入和盈利等作要求，设定为“市值不低于 15亿元，最近 2

年研发投入累计不低于 5000万元”。 

发行后公众性要求方面：第一，要求股本总额足够大，

发行后股本不少于 3000万元。第二，股东人数足够多，发行

后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人。第三，公众股东持股比例足够高，

要求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 25%；公司股本超过 4

亿元的，要求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 10%。 

通过负面清单设置的其他规范性条件方面：要求不存在

《分层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进入精选层的负面清单情形，

如相关行政处罚、立案侦查、立案调查、公开谴责、失信被

执行人、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经营稳定性

存疑、独立持续经营能力存疑等情形。此外，发行人存在违

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情形的，应在相关情形已经解除或



者消除影响后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 

好啦，本期微讲堂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

期我们将为您带来申请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履行的程

序介绍，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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